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能源领域）

一、事项编码

2300-A-00100-140800

二、实施部门

运城市能源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四、适用范围

全市

五、设立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412 号）；《企

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73 号）第三条；《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

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令第 2 号）第三、四、七条；《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山西省

人民政府令第 258 号）第十二条、第十四条。

六、办理条件

资料齐全，符合产业政策

七、申办材料



1、项目单位申请文件、项目申请报告

2、选址意见书（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项目）

3、用地预审意见（自然资源部门明确可以不进行用地预审的情形除外）

4、项目社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重大项目）

5、移民安置规划审核（涉及移民安置的大中型水利水电项目）

八、办理方式

统一受理，线下办理

九、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决定

十、办理时限

7.5 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二、结果送达

项目核准批复文件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无

十四、咨询方式

受理窗口 2059285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政务中心 2665986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 2059285

十七、办理流程图

存档

不需许可：不属于本机关
职权：材料逾期未补正的

需听证的

有特殊程序的

意见反馈

需延期的

前置审批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法定形式

审查

（行政审批科）

按照《山西省企业投资

项目核准暂行办法》，对

有需要的项目组织专家

评审、委托评估或书面

征求相关部门意见。（以

上所需时间均不计入许

可期）

有前置审批情形的

公 开 制发决定文书
（制发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延期决定

提
交
资
料

接
收
凭
证

窗口受理补正
不予受理（告知理由、

救济权利）

申 请

申请条件：

1.符合国家和省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

2.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行业规划、产业

政策、行业准入标准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3.符合本省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4.属《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中市级核准

权限的项目。

送达

城乡规划
部门出具
的规划意

见

国 土 部 门
出 具 的 土
地 预 审 意
见 或 土 地
证

法律、行政
法 规 规 定
需 办 理 的
其 他 相 关
手续

准予/不
准予

准予/不
准予

准予/不
准予

决定（首席
代表）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一、事项编码

2300-A-00200-140800

二、实施部门

运城市能源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四、适用范围

全市

五、设立依据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44 号)第六、七、八

条

六、办理条件

资料齐全，符合节能审查要求

七、申办材料

1、项目节能审查申请书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

八、办理方式

统一受理，线下办理



九、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决定

十、办理时限

7.5 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二、结果送达

节能审查意见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无

十四、咨询方式

受理窗口 2059285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政务中心 2665986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 2059285



十七、办理流程图

申 请

补正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

（告知理由、救济权利）

审查

（行政审批科）

节能评审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
况
（以上所需时间均不计
入许可期）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

不需许可：不属于本机关
职权：材料逾期未补正的

需听证的

有特殊程序的

意见反馈

需延期的

公 开

决定（首席
代表）公 示

制发决定文书
（制发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延期决定

依
依法需要公示

提
交
资
料

接
收
凭
证

送达存档



外商投资项目核准（能源领域）

一、事项编码

2300-A-00300-140800

二、实施部门

运城市能源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四、适用范围

全市

五、设立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412 号）；《企

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73 号）第三条；《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

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令第 2 号）第三、四、七条；《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令第 12 号）第三、四条;《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山西省人

民政府令第 258 号）第十二条、第十四条。

六、办理条件

资料齐全，符合产业政策

七、申办材料



1、项目单位申请文件、项目申请报告

2、选址意见书（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项目）

3、用地预审意见（自然资源部门明确可以不进行用地预审的情形除外）

4、项目社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重大项目）

5、移民安置规划审核（涉及移民安置的大中型水利水电项目）

6、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

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

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等。

八、办理方式

统一受理，线下办理

九、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决定

十、办理时限

7.5 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二、结果送达

项目核准批复文件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无

十四、咨询方式

受理窗口 2059285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政务中心 2665986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 2059285



十七、办理流程图

存档

不需许可：不属于本机关
职权：材料逾期未补正的

需听证的

有特殊程序的

意见反馈

需延期的

前置审批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法定形式

审查

（行政审批科）

按照《外商投资项目

核准和备案管理办

法》，对有需要的项目

组织专家评审、委托

评估或书面征求相关

部门意见。（以上所需

时间均不计入许可

期）

有前置审批情形的

公 开 制发决定文书
（制发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延期决定

提
交
资
料

接
收
凭
证

窗口受理补正 不予受理（告知理
由、救济权利）

申 请

申请条件：

1.符合国家和省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

定；

2.属《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中市

级核准权限的外商投资项目。

3.拟申请核准的外商投资项目应按国家有关

要求编制项目申请报告。

送达

城乡规
划部门
出具的
规划意
见

环保行政
出具的环
境影响评
价报告审
批意见

国土部门
出具的土
地预审意
见或土地
证

节能主管
部门出具
的节能审
查意见

需取用地
下水的，
出具取水
预申请批
准文件

准予/
不准予

准予/
不准予

准予/
不准予

准予/
不准予

准予/
不准予

决定（首
席代表）



招标方案核准（能源领域）

一、事项编码

2300-A-00400-140800

二、实施部门

运城市能源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四、适用范围

全市

五、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613 号）第七条；《必须招标的

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6 号）第四条。

六、办理条件

资料齐全，符合招投标政策

七、申办材料

山西省运城市建设项目招标方案和不招标申请表

八、办理方式

统一受理，线下办理

九、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决定

十、办理时限

7.5 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二、结果送达

核准批复文件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无

十四、咨询方式

受理窗口 2059285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政务中心 2665986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 2059285



十七、办理流程图

提
交
资
料

制发决定文书
（制发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接
收
凭
证

窗口受理补正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

不予受理
（告知理由、救济权利）

不需许可：不属于本机关
职权：材料逾期未补正的

需听证的

有特殊程序的

意见反馈

需延期的

延期决定

审查

（行政审批科）

决定（首
席代表）

公 开
准予许可

存档 送达

申 请



在电力设施周围或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

作业的审批

一、事项编码

2300-A-00500-140800

二、实施部门

运城市能源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四、适用范围

全市

五、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五十四条；《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588 号修

订）第十七条；《山西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四条。

六、办理条件

资料齐全，符合施工作业标准

七、申办材料

1、申请文件

2、相应资质单位编制的施工方案报告

3、申请单位（个人）的营业执照（身份证）



4、与电力设施产权单位的协议书

八、办理方式

统一受理，线下办理

九、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决定

十、办理时限

5 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二、结果送达

审批批复文件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无

十四、咨询方式

受理窗口 2059285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政务中心 2665986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 2059285



十七、办理流程图

提
交
资
料

制发决定文书
（制发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接
收
凭
证

窗口受理补正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

不予受理
（告知理由、救济权利）

不需许可：不属于本机关
职权：材料逾期未补正的

需听证的

有特殊程序的

意见反馈

需延期的

延期决定

审查

（行政审批科）

决定（首
席代表）

公 开
准予许可

存档 送达

申 请



属地监管的 90 万吨/年及以下煤矿（含洗选煤厂）设计、开工建

设审批

一、事项编码

2300-A-00600-140800

二、实施部门

运城市能源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四、适用范围

全市

五、设立依据

《矿山安全法》第八条

六、办理条件

资料齐全，符合产业政策

七、申办材料

1、项目单位申请文件、项目申请报告

2、选址意见书（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项目）

3、用地预审意见（自然资源部门明确可以不进行用地预审的情形除外）

4、项目社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重大项目）



八、办理方式

统一受理，线下办理

九、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决定

十、办理时限

7.5 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二、结果送达

审批批复文件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无

十四、咨询方式

受理窗口 2059285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政务中心 2665986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 2059285



十七、办理流程图

不需许可：不属于本机关
职权：材料逾期未补正的

需听证的

有特殊程序的

意见反馈

需延期的

前置审批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法定形式

审查

（行政审批科）

按照《山西省企业投

资项目核准暂行办

法》，对有需要的项目

组织专家评审、委托

评估或书面征求相关

部门意见。（以上所需

时间均不计入许可

期）

有前置审批情形的

公 开 制发决定文书
（制发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延期决定

提
交
资
料

接
收
凭
证

窗口受理补正
不予受理（告知理
由、救济权利）

申 请

申请条件：

1.符合国家和省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

定；

2.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行业规划、

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标准和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

3.符合本省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4.属《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中市

级核准权限的项目。

送达

城乡规
划部门
出具的
规划意

见

国土部门
出具的土
地预审意
见或土地
证

法律、行
政法规规
定需办理
的其他相
关手续

准予/
不准予

准予/
不准予

准予/
不准予

决定（首
席代表）



附件 7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

案件承

办科室

调查终结后

（一）重大行政

执法决定建议及其

情况说明;

（二）重大行政

执法决定调查(审

查)终结报告;

（三）重大行政

执法决定书代拟

稿;

（四）重大行政

执法决定相关法律

依据和证据资料;

（五）经听证或

评估的，应当提交

听证笔录或评估报

告;

（六）其他需要

提交的材料。

提交法制审核

机构

行政审批科

（规划法制

科）审核

审
核
重
点

（一）执法主体是否合

法，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

资格;

（二）执法程序是否合

法；

（三）案件事实是否清

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

（四）适用法律、法规、

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

用是否适当；

（五）执法是否超越行

政执法机关法定权限；

（六）执法文书是否完

备、规范；

（七）违法行为是否涉

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

（八）其他应当审核的

内容。

10 个工作日，案情

复杂的，经行政执法

机关负责人批准，可

延长 10 个工作日

（一）对拟作出的重大

行政执法决定主体合法、事

实清楚、证据合法充分、依

据准确、裁量适当、执法程

序合法、执法文书完备、规

范的，提出同意的意见;

（二）对拟作出的重大

行政执法决定事实认定不

清、证据和执法程序有瑕

疵、执法文书不规范、裁量

不适当的，提出纠正的意

见;

（三）对拟作出的重大

行政执法决定存在主体不

合法、主要证据不合法、依

据不准确、执法程序不合法

的，提出不予作出行政执法

决定的意见;

（四）对违法行为涉嫌

犯罪的，提出移送意见。

法
制
审
核
结
果


